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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宁夏隆基 800MW 单晶硅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隆基”）年产

800MW单晶硅棒项目（以下简称“宁夏隆基800MW硅棒项目”）； 

 新项目名称，投资总金额：宁夏隆基年产1GW单晶硅棒项目（以下简称“宁

夏隆基1GW硅棒项目”），投资总金额由原55,442万元变更为43,641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金额：本次变更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金额，募集资

金投入仍为40,000万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4 月 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5]515 号文 《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基股份”)获准向

社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6,885,645 股新股，本公司实际发行股票

128,104,575.00 股 ， 每 股 发 行 价 格 为 人 民 币 15.30 元 ， 计 人 民 币

1,959,999,997.5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

计人民币 40,028,104.53 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919,971,892.97 元，

上述资金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5]01730008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

于以下几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实施主

体 

1 

年产

2GW单

晶硅

棒、切

片项目 

1.1宁夏隆基年产

800MW单晶硅棒项目 
55,442 40,000 40,000 

宁夏隆

基 

1.2银川隆基年产

1.2GW单晶硅棒项目 
64,033 60,000 60,000 

银川隆

基 

1.3银川隆基年产 2GW

切片项目 
80,810 56,000 56,000 

银川隆

基 

2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40,000 35,997.19 
注
 

西安隆

基 

合计 240,285 196,000 191,997.19 / 

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96,000.00万元，扣减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 191,997.19万元，差额部分调整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变更实施地点 

公司拟将宁夏隆基 800MW 硅棒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宁夏隆基厂区变更为宁夏

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团结南路宁新工业园区内。 

2、变更实施方式 

公司拟将宁夏隆基 800MW 硅棒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租赁厂房

实施；同时，由于技术升级及工艺改进，单晶炉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拟变更 220

台单晶炉购置计划为 192台，并相应调整相关辅助设备采购计划。 

3、变更产能规划目标 

由于实施方式的变更，一方面大幅节省厂房建设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更

新型单晶生产设备，单机产能效率得到提升，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的情况下，

产能规模目标将由原年产 800MW单晶硅棒提升至 1GW单晶硅棒。 

宁夏隆基 800MW 硅棒项目变更前后情况如下所示：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宁夏隆基

800MW硅棒项

目 

55,442 40,000 
宁夏隆基 1GW

硅棒项目 
43,641 40,000 

变更后的宁夏隆基1GW硅棒项目预计将于2017年7月底完成设备调试和试运

行。 

2016年10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宁夏隆基800MW单晶硅棒项目的议案》，

一致同意上述变更事项。此次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宁夏隆基年产 800MW 单晶硅棒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隆基实施，建设地

点位于宁夏隆基厂区内。建设周期为 1.5 年。项目总投资 55,442 万元，其中建

设投资 52,49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952万元。项目预期收益如下： 

序号 收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58,717 达产期平均值 

2 净利润（万元） 9,531 达产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0.24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25,909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5.81 含建设期 

注：投产首年按照 75%的达产率计算。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尚未投入。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通过本次变更，由新建厂房变更为租赁厂房实施，可大幅节省厂房建设投资，

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而变更设备选型，通过采购更

新型单晶生产设备，将显著提升单机生产效率，在募集资金投入不变的情况下，

规划产能目标将由原年产800MW提升至1GW，并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提高对

股东的回报。 

三、变更后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后项目的投资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宁夏隆基 800MW硅棒项目 宁夏隆基 1GW硅棒项目 

工程费用 46,318 37,50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400 341 

预备费 4,772 1,892 

铺底流动资金 2,952 3,900 

项目总投资 55,442 43,641 

（二）变更后的经济效益情况 

序号 收益指标 数值 备注 

1 营业收入（万元） 71,919 达产期平均值 

2 净利润（万元） 10,657 达产期平均值 

3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1.97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万元） 33,729  

5 项目投资静态回收期（年） 5.5 含建设期 

注：投产首年按照 75%的达产率计算。 

四、本次宁夏隆基 800MW 硅棒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变更宁夏隆基 800MW 硅棒项目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

行的必要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建设内容仍为单晶硅棒项目，在

募集资金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项目规划产能进一步提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并有助

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提高对股东的回报。 

五、风险提示 

上述对募投项目的调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用途，不会对项目的实施

造成影响，本项目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壁垒、行业政策调整、宏观经济

波动等风险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加强募集

资金管理和监督，确保募集资金规范使用。 

此外，鉴于本次宁夏隆基 800MW硅棒项目发生变更，将涉及项目备案、环评

等手续的变更，公司将尽快办理相关手续。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将宁夏隆基 800MW硅棒项目进行变



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

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益，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项目实施

造成实质性改变，亦不存在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宁夏隆基 800MW项目变更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将宁夏隆基800MW硅棒项目进行变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助于提高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的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作为公司保荐机构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隆基股份变更宁夏隆基 800MW 单晶硅棒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是基于公

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金的使用效率，

并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提高对股东的回报，从而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决策过程合法、合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向，募集资金仍用于单晶硅棒项目的建设，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隆基股份已承诺将尽快办

理相关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等必要手续。本保荐机构同意隆基股份变更宁夏隆

基 800MW 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隆基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及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